
福建省公务员局 福建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

关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

新版退休证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事局（公务员局），省直及中央在闽单位人事（干部）

部门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（平潭县人事局）：

新一轮省级政府机构改革后，原福建省人事厅验印的《退

休证》已不适用。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《关于重

新明确退休证式样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10〕53 号）

精神，为做好全省机关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新版《退休证》的

发放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退休证的印制与领取

（一）从 2010 年 11 月 1 日起，全省机关、事业单位退休

人员使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一式样、并由我局制发印有“福

建省公务员局、福建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”印章并有防伪标

志的“中华人民共和国退休证”。在此前已经发放的《退休证》

不再更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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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省直和中直在闽单位今后所需发放的《退休证》，由

本单位主管部门人事（老干）经办人员持介绍信到省退管办领

取。各设区市人事退管部门按照分配数，将印制的《退休证》

印制费（每本工本费 0.9 元）汇到印刷厂（福州百一贸易有限

公司）后，凭银行汇款单据到省退管办领取《退休证》和发票。

二、退休证的发放

全省机关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《退休证》按照干部人事管

理权限验印发放。

三、退休证的填写

《退休证》内页内容由退休人员所在单位人事（干部）部

门负责填写，填写时应使用碳素（或蓝黑）钢笔，用正楷字或

用票据打印机。 。

（一）“相片”栏，贴本人近期 2 寸、正面免冠的彩色相片；

处级以下（含处级）退休人员在相片右下角加盖主管单位钢印，

厅级以上（含厅级）退休干部由省退管办审核后，省政府办公

厅加盖钢印。

（二）“字号”栏，处级以下（含处级）退休人员由主管单

位人事部门编号，厅级以上（含厅级）退休干部由省退管办统

一编号。

（三）“社会保障号码”，为退休人员本人的社会保障卡号

码。

（四）“发证日期”，以发证办理时间为准，厅级以上（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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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级）退休干部的由省退管办填写。

（五）“姓名”，应与身份证和户口簿的姓名一致。

（六）“出生年月”、“参加工作时间”，以干部人事管理权

限认定的为准。

（七）“民族”栏，填民族的全称，如：汉族、藏族。

（八）“籍贯”栏，填祖籍地的省、市（县），如：福建福

州、山东寿光；直辖市可直接填市，如：北京、上海。

（九）“退休时间”栏，以干部人事任免管理机关批准退休

的行文时间为准。

（十）“退休时身份类别”栏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

员法》规定的单位，机关填“公务员”或“工勤人员”，参公管

理单位、事业单位填“管理人员”或“专业技术人员”，“工勤

人员”。

（十一）“退休时职务（岗位）”栏，填写退休前担任的行

政职务或聘任专业技术职务的全称，如：“厅长”、“巡视员”，

“高级工程师”等，退休前享受正、副厅级待遇的按照省委相

关文件表述填写，并附该文件及任免文件复印件（如有特殊情

况，需单位证明）。

（十二）“退休时工作单位”栏，填写退休时所在单位全称，

如：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。

（十三）“单位性质”栏，按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参公管理单

位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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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四）“批准退休单位”栏，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单位

填，即省管干部填省委组织部，处级以下（含处级）填主管部

门或所在单位。

（十五）“退休后居住地址”栏，填写退休人员退休后常住

的家庭详细地址。

（十六）“备注”栏，填其他需要说明事项。

（十七）《退休证》中凡需要填写号码、时间（日期）的均

用阿拉伯数字。

省退管办地址：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 36 号福建人才大厦

14 楼，联系电话：0591-87879020，联系人：陈振建。

收款单位：福州百一贸易有限公司

开户银行：交通银行华林支行

账 号：351008040018000837732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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